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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總
統
賴
清
德
二
十
四
日
簽
署
國
會
職

權
修
法
法
案
並
將
公
布
實
施
�
但
也
同

時
加
註
意
見
並
聲
請
釋
憲
及
暫
時
處
分

�
賴
清
德
表
示
�
﹁
我
們
反
對
國
會
擴

權
�
不
是
反
對
國
會
改
革
﹂
�
國
會
理

當
改
革
�
但
不
應
任
意
擴
權
�
改
革
國

會
的
方
式
應
該
合
法
�
合
憲
�

 
 

賴
總
統
上
午
簽
署
立
法
院
覆
議
案
咨

文
並
加
註
意
見
﹁
立
法
院
通
過
修
正
立
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及
刑
法
�
審
議
程
序

引
發
社
會
高
度
疑
慮
；
且
修
正
條
文
容

有
違
反
權
力
分
立
及
侵
害
人
民
基
本
權

利
之
憲
政
爭
議
�
宜
透
過
聲
請
憲
法
法

庭
裁
判
及
暫
時
處
分
解
決
�
以
維
護
自

由
民
主
憲
政
秩
序
�
並
保
護
人
民
基
本

權
利
�
﹂

　

賴
清
德
上
午
首
度
在
總
統
府
敞
廳
召

開
記
者
會
表
示
�
立
法
院
三
讀
通
過
的

﹁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﹂
和
﹁
中
華
民

國
刑
法
﹂
修
正
案
�
他
已
在
稍
早
依
據

憲
法
規
定
完
成
簽
署
�
也
將
公
布
法
案

�
不
過
�
立
法
院
這
次
修
法
�
除
在
審

議
程
序
引
起
社
會
高
度
疑
慮
�
相
關
規

定
更
對
憲
法
權
力
分
立
和
制
衡
原
則
�

造
成
危
害
風
險
�

　

賴
清
德
認
為
�
國
會
理
當
改
革
�
但

不
應
任
意
擴
權
�
改
革
國
會
方
式
更
應

該
合
法
�
合
憲
�
尤
其
立
法
院
的
調
查

權
不
能
侵
害
司
法
權
和
監
察
權
�
最
重

要
的
是
�
不
能
侵
害
民
眾
的
﹁
隱
私
權

﹂
�
﹁
營
業
秘
密
﹂
�
以
及
﹁
不
表
意

的
自
由
﹂
等
基
本
權
利
�
基
於
守
護
憲

政
秩
序
�
保
護
民
眾
權
利
�
他
將
向
憲

法
法
庭
聲
請
釋
憲
以
及
暫
時
處
分
�

　

賴
清
德
表
示
�
總
統
是
自
由
民
主
憲

政
的
守
護
者
�
當
這
次
修
法
有
違
憲
疑

慮
�
混
淆
憲
法
關
於
權
力
分
立
及
監
督

制
衡
規
定
�
身
為
總
統
他
責
無
旁
貸
�

必
須
善
盡
職
責
採
取
行
動
�
今
天
他
做

出
聲
請
釋
憲
的
決
定
�
是
要
透
過
憲
法

法
庭
的
裁
判
�
確
認
這
次
修
法
的
合
憲

性
和
正
當
性
�
這
是
向
國
家
負
責
�
向

歷
史
負
責
�
也
才
不
辜
負
全
民
所
託
�

　

賴
清
德
說
�
憲
法
是
國
家
根
本
大
法

�
憲
法
法
庭
更
是
維
護
憲
政
秩
序
�
保

障
公
民
權
利
的
最
高
司
法
機
關
�
無
論

釋
憲
結
果
為
何
�
朝
野
都
必
須
尊
重
且

接
受
�
也
希
望
社
會
大
眾
能
夠
支
持
�

　

監
察
院
今
︵
二
十
五
︶
日
將
接
續
舉

行
記
者
會
�
訴
求
﹁
反
對
國
會
擴
權
�

嚴
守
權
力
分
立
�
捍
衛
監
察
職
權
﹂
�

秘
書
長
李
俊
俋
出
面
說
明
�
監
察
院
將

向
憲
法
法
庭
聲
請
釋
憲
及
暫
時
處
分
�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︶

簽
署
公
布
實
施

國會職權修法 賴釋憲
提

認修正條文有憲政爭議 加註意見向憲法法庭聲請暫時處分 監院今將聲請釋憲

　←總統賴清德二十四

日簽署立法院覆議案咨

文且加註意見，並召開

記者會表示將向憲法法

庭提聲請釋憲及暫時處

分。

（總統府提供）
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總
統
賴
清
德
廿
四
日
宣
布
國
會
改
革
修
法
將

聲
請
大
法
官
釋
憲
及
暫
時
處
分
�
國
民
黨
立
法

院
黨
團
隨
即
開
記
者
會
痛
批
總
統
府
�
行
政
院

�
民
進
黨
鋪
天
蓋
地
反
對
國
會
改
革
�
呼
籲
大

法
官
守
護
憲
法
使
命
�
也
希
望
在
釋
憲
結
果
出

來
之
前
�
尊
重
和
遵
守
依
照
民
主
程
序
通
過
的

法
律
�
這
是
民
主
法
治
國
家
的
基
本
常
識
�

　

國
民
黨
立
院
黨
團
總
召
傅
崐
萁
�
書
記
長
洪

孟
楷
�
首
席
副
書
記
長
林
思
銘
及
立
委
羅
智
強

共
同
召
開
記
者
會
�
傅
崐
萁
請
賴
總
統
不
要
提

出
暫
時
處
分
�
應
該
勇
敢
面
對
國
會
�
人
民
�

同
時
也
呼
籲
大
法
官
拿
出
司
法
的
良
心
�
對
國

會
改
革
法
案
做
出
合
憲
的
判
決
�
讓
台
灣
能
夠

成
為
民
主
國
家
�

　

羅
智
強
說
�
﹁
大
法
官
是
憲
法
的
守
門
人
�

不
是
綠
色
的
看
門
狗
﹂
�
雖
然
現
任
大
法
官
都

是
民
進
黨
提
名
的
�
但
也
有
守
護
憲
法
的
使
命

與
法
律
專
業
的
良
心
�
希
望
大
法
官
想
清
楚
身

上
的
神
聖
職
務
�
是
否
要
配
合
民
進
黨
起
舞
�

　

洪
孟
楷
批
評
�
賴
總
統
今
天
出
面
只
有
一
個

重
點
�
就
是
﹁
要
公
告
的
法
令
�
賴
清
德
不
遵

守
﹂
�
所
以
總
統
到
立
法
院
國
情
報
告
�
賴
清

德
不
願
意
前
來
�
這
就
是
賴
發
表
敞
廳
談
話
給

大
家
的
唯
一
重
點
�

　

洪
孟
楷
認
為
�
任
何
人
不
應
以
大
法
官
自
居

�
在
大
法
官
還
沒
有
釋
憲
之
前
�
就
應
尊
重
和

遵
守
依
照
民
主
程
序
通
過
的
法
律
�
這
是
民
主

法
治
國
家
的
基
本
常
識
�
任
何
人
在
法
律
面
前

都
應
該
謙
卑
�

　

林
思
銘
說
�
總
統
府
�
行
政
院
�
民
進
黨
鋪

天
蓋
地
反
對
國
會
改
革
�
賴
總
統
今
天
再
親
自

上
火
線
認
為
立
法
院
修
訂
的
法
律
違
憲
�
﹁
總

統
是
以
大
法
官
自
居
嗎
？
﹂
質
疑
總
統
帶
頭
違

反
權
力
分
立
的
原
則
�
有
失
分
際
�

　

林
思
銘
強
調
�
國
會
有
沒
有
擴
權
�
人
民
權

利
有
無
受
到
侵
害
�
不
是
總
統
說
了
算
�
法
律

有
無
抵
觸
憲
法
�
審
理
的
權
限
是
在
憲
法
法
庭

�
總
統
並
沒
有
違
憲
審
查
權
；
即
便
總
統
認
為

法
律
有
違
憲
之
虞
�
也
要
盡
到
守
護
憲
法
的
角

色
�
依
照
過
去
的
憲
政
慣
例
機
制
�
而
不
是
帶

頭
說
違
憲
�

質疑總統以大法官自居

藍籲總統面對國會 遵守公告法令
指現任大法官皆民進黨提名 仍盼拿出憲法守門人良心 勿配合起舞

　←總統賴清德

二十四日針對國

會改革修法宣布

將向憲法法庭聲

請釋憲和暫時處

分，國民黨立法

院黨團總召傅崐
萁（左二）、書

記長洪孟楷（右

二）、立委羅智

強（左一）、林

思銘（右一）開

記者會回應。

（中央社）

法案26日即生效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總
統
賴
清
德
二
十
四
日
簽

署
國
會
改
革
修
法
法
案
並
聲

請
釋
憲
和
暫
時
處
分
�
記
者

會
被
問
到
�
在
大
法
院
釋
憲

結
果
出
來
前
�
若
在
野
黨
要

求
赴
立
院
報
告
如
何
應
對
�

賴
清
德
表
示
�
還
是
等
到
釋

憲
結
果
後
再
做
決
定
�
呼
籲

在
野
黨
不
宜
貿
然
行
動
�

　

總
統
府
網
站
傍
晚
發
布
了

總
統
令
�
正
式
公
布
﹁
立
法
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﹂
�
﹁
刑
法

﹂
修
正
案
�
法
案
公
布
三
天

後
�
也
就
是
二
十
六
日
即
生

效
�

　

不
過
�
賴
清
德
上
午
在
記

者
會
上
提
及
�
對
於
總
統
到

立
法
院
進
行
國
情
報
告
的
問

題
�
原
有
的
憲
法
及
立
法
院

職
權
行
使
法
�
都
已
有
相
關

機
制
�
立
法
院
在
集
會
期
間

�
得
就
國
家
安
全
大
政
方
針

�
聽
取
總
統
國
情
報
告
�
他

之
前
也
說
過
�
只
要
在
合
憲

�
合
法
的
安
排
下
�
他
願
到

立
法
院
進
行
國
情
報
告
�

　

但
賴
清
德
話
鋒
一
轉
指
出

�
立
法
院
這
次
修
法
�
將
總

統
到
立
法
院
進
行
國
情
報
告

﹁
義
務
化
﹂
�
﹁
即
問
即
答

化
﹂
�
試
圖
改
變
憲
法
對
於

責
任
政
治
的
設
計
�
混
淆
行

政
院
對
立
法
院
負
責
的
制
度

�
從
而
產
生
擴
張
憲
法
賦
予

立
委
權
力
的
疑
慮
�

　

媒
體
提
問
�
若
釋
憲
結
果

出
爐
之
前
�
藍
白
要
求
賴
總

統
到
國
會
國
情
報
告
要
如
何

因
應
？
賴
清
德
回
答
�
既
然

這
次
立
法
院
三
讀
通
過
的
法

律
涉
及
違
憲
且
總
統
府
也
提

出
釋
憲
�
還
是
應
該
要
等
到

釋
憲
結
果
之
後
再
做
決
定
�

他
也
呼
籲
在
野
黨
應
該
尊
重

憲
法
的
嚴
肅
性
�
在
大
法
官

還
沒
有
做
出
釋
憲
結
果
之
前

�
不
宜
貿
然
採
取
行
動
�

　

有
媒
體
質
疑
�
為
何
不
動

用
憲
法
所
賦
予
總
統
的
院
際

調
解
權
？
賴
清
德
解
釋
�
這

次
牽
涉
的
違
憲
爭
議
�
除
影

響
到
立
法
院
�
行
政
院
�
監

察
院
之
外
�
也
牽
涉
到
總
統

府
這
個
憲
政
機
關
�
他
已
提

出
釋
憲
�
也
是
當
事
人
�
就

不
宜
再
用
總
統
的
院
際
調
解

權
�
但
未
來
如
果
五
院
之
間

有
爭
議
�
有
必
要
的
話
�
他

會
採
取
憲
法
第
四
十
四
條
賦

予
總
統
的
院
際
調
解
權
來
解

決
問
題
�

　

媒
體
關
切
�
府
內
討
論
聲

請
釋
憲
過
程
�
是
否
曾
有
人

建
議
不
要
簽
署
�
公
布
違
憲

的
法
律
�
賴
清
德
回
答
�
對

於
要
不
要
提
釋
憲
�
要
不
要

簽
署
公
布
法
律
�
社
會
上
的

確
有
不
同
意
見
�
但
﹁
總
統

府
內
�
大
家
態
度
相
當
一
致

﹂
�
他
身
為
總
統
遵
守
憲
法

�
必
須
要
依
法
公
布
�
同
時

把
爭
議
交
給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
裁
判
�

總
統
：
釋
憲
前 

在
野
黨
不
宜
貿
然
行
動

稱
合
憲
下
願
到
立
院
國
情
報
告 

媒
體
質
疑
為
何
不
用
憲
法
賦
予
的
院
際
調
解
權
？

「選前說有義務到國會報告」選後叫大家釋憲前都不要動

黃國昌:賴真把自己當太上皇?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針
對
總
統
賴
清
德
呼
籲
釋
憲
結
果
前
�
在
野
黨
不
宜
冒
然

行
動
�
台
灣
民
眾
黨
立
委
黃
國
昌
指
出
�
法
律
公
布
就
已
生

效
�
賴
總
統
真
的
把
自
己
當
太
上
皇
嗎
？
他
講
的
話
比
大
法

官
還
沒
做
出
的
緊
急
處
置
還
更
有
憲
法
效
力
？

 
 

民
眾
黨
針
對
賴
總
統
宣
布
國
會
改
革
修
法
案
提
出
釋
憲
發

出
聲
明
表
示
�
國
會
改
革
法
案
就
是
要
建
立
符
合
政
治
現
況

�
且
權
責
相
符
的
體
制
�
選
前
賴
總
統
說
有
義
務
到
國
會
報

告
�
選
後
卻
扭
曲
改
革
法
案
�
總
統
不
願
面
對
監
督
�
卻
將

行
政
權
一
把
抓
�
行
政
院
長
卓
榮
泰
淪
為
總
統
賴
清
德
代
理

人
�
呼
籲
賴
總
統
不
要
選
前
騙
票
說
一
套
�
選
後
逃
避
又
說

另
一
套
�
民
眾
黨
也
強
調
�
賴
總
統
宣
布
施
行
法
令
卻
堅
稱

違
憲
�
且
要
求
在
野
黨
釋
憲
結
果
出
來
前
�
不
可
貿
然
有
任

何
行
動
�
大
剌
剌
侵
害
大
法
官
職
權
�

　

黃
國
昌
指
出
�
什
麼
時
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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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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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↑賴總統籲釋憲有結

果前不宜行動，民眾黨

立委黃國昌說，法律公

布就已生效，「賴清德

總統是真的把自己當太

上皇嗎？」 (中央社)


